附件2：

2020年度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违法违规
问题查处及整改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2020年3月9日，人社部门接到电话举报，反映东莞市石排某帽袋制品厂申报其员工刘某杨在2019年1月23日发生的工伤事故是一宗骗保行为。经核查，厂方承认刘某杨的工伤事故为冒名顶替，共骗取工伤保险待遇39952.26元。鉴于东莞市石排某帽袋制品厂骗取工伤保险待遇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局责令东莞市石排某帽袋制品厂退回冒领款项39952.26元，并对其处79904.52元人民币的行政罚款。由于东莞市石排某帽袋制品厂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涉案金额超过6000元，我局于2020年12月24日将该案移交东莞市公安局作进一步处理。
二、2020年8月18日，人社部门接到电话举报，称东莞某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员工李某华涉嫌隐瞒就业情况骗取失业保险待遇。经核查，李某华于2019年7月9日至2020年7月31日在东莞某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参加工作，同时申领2019年9月至2020年4月期间失业保险待遇22300元及价格临时补贴1153.08元，共计23453.08元。 鉴于李某华隐瞒就业情况领取失业保险待遇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局责令其退回骗取的失业保险待遇及价格临时补贴共计23453.08元，并对其处70359.24元人民币的行政罚款。由于李某华隐瞒就业情况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涉案金额超过6000元，我局于2020年12月24日将该案移交东莞市公安局作进一步处理。


